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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電貿股份有限公司 

人權政策 

民國 115 年 2 月 1 日修訂 

第一條：目的 

為落實保障員工及各利害關係人之人權，本公司認同並遵循國際人權公約及準則之精
神，包含但不限於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（ICCPR）》、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
（ICESCR）》、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（CEDAW）》、《兒童權利公約（CRC）》、《身
心障礙者權利公約（CRPD）》，並同時參考《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》、《聯合國全球盟約》、
《聯合國工商企業和人權指導原則》及國際勞工組織(ILO)相關公約之精神，訂定人權政
策，落實人權保障。 

 

第二條：範圍 

人權政策適用於本公司全體同仁，並用同樣的標準期許及要求本公司子公司、轉投資公
司、合作夥伴與供應商符合本政策的精神與基本原則。 

 

第三條：人權治理與權責單位 

一、本公司人資單位為人權政策之權責單位，負責統籌人權風險管理、規劃執行策略及
監督落實情形。  

二、權責單位應定期檢視人權政策之執行成效，並向總經理報告推動成果，確保申訴管
道暢通及人權保障機制有效運作。 

 

第四條：承諾與執行 

一、禁用童工、禁止強迫勞動 
本公司禁止僱用年齡未滿 16 歲之童工、禁止強迫勞動及任何不當的聘僱歧視，並要
求供應商同樣遵循國際標準及其營業據點之勞工聘僱相關法律。 

二、杜絕歧視、尊重多元及保障平等 
本公司竭力發展多元共融(D&I)的企業政策及策略，積極建立多元、平等且友善的公
司文化與工作環境，以提升企業形象及公司商譽。同時保障各項勞工權益，包含最
低工資、工作時間(包含加班時間)、保險、休假、退休金制度、契約終止預告期、
結社自由與團體協商權益等，並且提供平等的工作機會及待遇，不因種族、膚色、
性別、宗教、政治、國籍或社會出身等因素而差異。 

三、禁止不法侵害及推動零騷擾環境 
絕不容忍任何職場霸凌及職場暴力行為，禁止騷擾，致力營造安心、平等及免於歧
視的零騷擾工作環境。 

四、落實職場健康與安全 
本公司致力推廣並注重職場健康與安全的環境，為維護員工人身安全、防止職業災
害的發生，我們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令實施職業安全管理，強化員工於工作場域的
安全保護措施，並持續推動勞工健康保護計畫，增進員工的健康照護意識，使員工
可在健康安全的環境下安心工作。 

五、保護個資隱私 
本公司持續建立完善的資安管理制度及措施，恪遵個資保護相關法規，並透過教育
訓練增進員工的資安與個資保護意識，確保所有利害關係人的隱私受到適當保護。 
 

第五條：本辦法呈總經理審核及執行長核准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 

第六條：本辦法增訂日期：民國 112 年 12 月 1 日 

第 1 次修訂：民國 115 年 2 月 1 日 


